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济政办字〔２０２２〕５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济南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已经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４日

(联系电话: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劳务协作处,６６６０５２６３)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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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强化就业优先战略和大规模创

设城乡公益性岗位的决策部署,在我市全面实施城乡公益性

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的通知»(鲁政

办字 〔２０２１〕１３７号)有关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安置人数

(一)安置总数.“十四五”期间,全市城乡公益性岗位

创设不低于８．３７万个,其中乡村公益性岗位创设不低于６．３
万个,城镇公益性岗位创设不低于２．０７万个.

(二)年度计划.２０２２年安排城乡公益性岗位２．７９万

个,２０２３年新增安排城乡公益性岗位２．７９万个,２０２４年新

增安排城乡公益性岗位１．３９５万个,２０２５年新增安排城乡公

益性岗位１．３９５万个.全市年度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按

照省级当年度统一下达开发计划进行适时调整,在不低于市

下达年度计划的前提下,各区县 (含济南高新区、市南部山

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下同)可适当增加岗位规

模,２０２２年各区县岗位计划分配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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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置岗位

(一)安置范围.城乡公益性岗位的安置重点是就业困

难群体,其中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

(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残疾

人、农村大龄人员 (４５－６５周岁)等群体;城镇公益性岗

位主要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 (女性

４５周岁以上、男性５５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等群体

(以下统称 “六类”群体).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

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残联、市乡村振兴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二)岗位类别.总体上将城乡公益性岗位设置为公共

管理类、公共服务类、社会事业类、设施维护类、社会治理

类等岗位,在统筹整合现有城乡公益性岗位的基础上,各区

县可根据实际需求统筹本辖区的岗位开发类型,综合设岗或

单独设岗.(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三)岗位待遇.

１．补贴标准.城乡公益性岗位统一实行政府补贴,按

照不低于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或月最低工资标准,由区县

依据岗位类型、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因素确定,避免 “一

刀切”“平均主义”,岗位待遇按月发放.

２．补贴期限.同一人员的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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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乡村公益性岗位到期后可视情适当延长,城镇公益性岗

位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５年的,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 (以

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的年龄为准).

３．保险保障.乡村公益性岗位应为在岗人员购买意外

伤害商业保险,由区县统一为在岗人员购买每年不超过６０
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已购买的不再重复购买.城镇公益

性岗位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４．政策衔接.按照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做好城乡公益性岗位新老岗位和在岗人员衔接工作的通

知» (鲁人社函 〔２０２２〕１号)要求,对原有在岗人员符合

现行安置条件的统一纳入到新的安置范围,不符合现行安置

条件的可执行原协议期或待遇期限及标准,到协议期或待遇

期满终止.对退出公益性岗位后的生活困难人员,按规定纳

入社会救助范围,做到政策有效衔接、帮扶不断档.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组织实施

(一)市级统筹,分类指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

头城乡公益性岗位的统筹开发工作,按照部门职能,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民政、乡村振兴、卫生健康、残联等部门、

单位负责对各区县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认定进行分类指导;

市教育、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

划、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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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乡村振兴、残联等部门、单位深挖岗位资源,负责

对各区县岗位设置和计划安排进行科学合理的工作指导;市

财政部门负责指导各区县做好资金筹集、划拨等工作;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大数据部门负责指导各区县做好城乡公益

性岗位人员信息动态管理.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

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精准摸排,建立清单.各区县负责做好本辖区内

“六类”群体集中摸排工作,对照安置范围摸清底数和实际

情况,根据摸底人员的困难程度、身体状况、年龄等条件进

行排序,形成 “人员清单”和 “岗位清单”,建立供需资源

数据库,确保扩容提质行动扎实有序推进.(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牵头,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残联、市乡村

振兴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规范流程,有序上岗.开发流程一般包括发布公

告、报名申请、民主评议、审核公示、区县审批、协议签

订、岗前培训、安排上岗等环节,原则上每年第一季度集中

开展.镇 (街道)负责将拟聘用人员信息录入 “山东省公共

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报区县审批,由用人单位与聘用的

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签订合同 (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村 (社区)负责对上岗人员建立考勤签到、监督、补

贴发放等基础台账,督促在岗人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

遵守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结合年度任务目标和日常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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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各区县可通过政府购买市场化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协助管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四)实名管理,动态调整.依托全省统一的公益性岗

位管理系统,建立公益性岗位实名制数据库,运用大数据、

信息化等手段,对人员基本信息和岗位安置情况进行动态管

理,根据日常需求,确保需开设岗位及时开设、需安置人员

及时安置、需退出人员及时退出,防止 “虚报冒领” “吃空

饷”等情况.(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大数据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四、资金保障

加强资金统筹,全市各级将城乡公益性岗位资金列入年

度财政预算,统筹用好各项涉及公益性岗位性质的资金.乡

村公益性岗位根据年度开发计划,按照每个公益性岗位每年

１万元标准,省级对我市补助２０％.市级所需资金扣除上级

补助后,按现行就业补助资金分担比例承担,其中市财政与

历下区、市中区、济南高新区按２∶８比例分担,与槐荫区、

天桥区、历城区、章丘区按３∶７比例分担,与长清区、济

阳区、莱芜区、钢城区、平阴县、商河县按４∶６比例分担,

市南部山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所需资金由市级资金

承担.城镇公益性岗位所需资金按现有资金渠道列支.要积

极引入社会资金、公益基金,充分发挥企业、行业和慈善机

构的主动性、能动性,最大限度汇聚各方财力,确保资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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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有保障.(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 “市级抓统筹、区县总负责、

镇 (街道)抓落实、村 (社区)参与管理”的工作责任机

制,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制度设计,优化政策供给,强

化资金支持,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城乡

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舆论宣传,形成各方力量积极参

与、劳动致富深入人心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拓宽岗位开发渠道.各级政府用于农村公路修建、

基本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村饮水安全、沼气建设、

园林绿化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资金投入的项目,要重

点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优先开发岗位安置脱贫享受政

策人口 (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农村低收入人口、农

村残疾人、农村大龄人员等群体就业.

(三)加强督导落实.各级各部门要把城乡公益性岗位

开发的组织实施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

为就业督导的重要内容,对城乡公益性岗位补贴资金、岗位

设置、人员管理等强化督导监管,确保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按现行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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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济南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各区县岗位

计划分配表 (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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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南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 

各区县岗位计划分配表 
（2022 年） 

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数量(单位：个) 

 各区县 
总数 城镇公益性岗位 乡村公益性岗位 

历下区 800 800 0 

市中区 1340 800 540 

槐荫区 980 650 330 

天桥区 850 650 200 

历城区 1960 900 1060 

长清区 2680 350 2330 

章丘区 3930 650 3280 

济阳区 2330 200 2130 

莱芜区 4190 600 3590 

钢城区 1100 200 900 

平阴县 1630 250 1380 

商河县 2660 200 2460 

济南高新区 890 350 540 

市南部山区 1310 200 1110 

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起步区 
1250 100 1150 

合  计 27900 6900 21000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４日印发


